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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所处区域财政经济情况 

汕尾市城区是 1988 年汕尾建市时设立的唯一一个建制市辖

区，汕尾市城区是中共汕尾市委、市政府的驻地，位于广东省东

南沿海。城区分别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77 亿元、7.85 亿元

和 8.50 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别为 0.03 亿元、0.03 亿元和

0.02亿元。 

近三年汕尾市城区财政经济情况 

项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318.48 330.23 328.41 

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7.77 7.85 8.50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0.03 0.03 0.02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亿元） - - - 

政府性基金支出（亿元） 9.01 10.97 11.73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亿元） - - - 

（二）本地社会发展规划和行业相关规划 

根据捷胜渔港的现状，为巩固一期工程建设成果，急需开

展升级改造和整治维护项目，以解决防波堤、拦沙堤、护岸、

码头建设和部分水域疏浚等问题，使捷胜渔港的有效避风抗灾

能力得到稳固和发展，同时，有利于发展成为汕尾渔业渔港功

能转移的重要配套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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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捷胜镇人民政府开展捷胜渔港升级改造和整治维护

项目募投报告的工作，以争取更多的资金建设具有优良资源的

渔港。 

（三）项目情况 

项目占地面积约 3.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800平方米，主

要包括建设渔业码头两座，包括护岸和 200米码头岸线；机电

排灌闸一座；建设渔港防浪堤 1.5KM；防浪堤提升加固 800米；

港区至丰胜段路面改造及堤坝建设 850m；疏浚港池面积约 8.6

万㎡；建设进港公路 800米（包括路基轨道）；建设内港护岸

330米；港口入口平台及渔港标志建设；港外水域规划建设西防

波堤总长 600米和东拦沙防波堤 180米；给排水管道；供配电

及机电设备；通讯、网络、智能化及其他配套设施。 

本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四）项目立项文件或实施依据 

2020年 5月 27日汕尾市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了关于本项

目的《关于汕尾市城区捷胜现代三级渔港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汕市区发改〔2020〕117号）。 

（五）责任主体 

项目实施单位、项目主管单位、资产管理部门为同一主体，

捷胜镇人民政府的基本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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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汕尾市城区捷胜镇人民政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15020072412968 

住所 汕尾市城区捷胜镇北门后山头镇政府 

法定代表人 卢小咏 

登记管理机关 汕尾市城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21年 06月 30日 

机构性质 机关 

赋码机关 汕尾市城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汕尾市城区捷胜现代三级渔港建设工程形成资产的权属性

质为国有资产，归属责任主体为汕尾市城区捷胜镇人民政府 

二、项目实施重要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重要性分析 

捷胜镇与捷胜渔港的历史悠久。据《海丰县志》清乾隆本

所称的“海丰七港”，就有“沙角尾港”。原有港内避风水域

55多万㎡，是当地渔民赖以捕鱼避风的优良港湾。后因自然和

人为因素，使港内面积不断缩小，水深逐渐恶化。1958年农业

学大寨时期，在沿海建闸筑坝后，原渔港已开发成为农田。 

虽然当时的捷胜渔港已处于荒废状态，当地政府始终高度

重视渔业这一主导经济的产业发展，当地渔民要求恢复和发展

渔港的呼声也十分强烈。在各级政府、主管单位的镇政府的重

视下，2017年取得了上级财政的资金支持。于 2018年底完成了

渔港 60m渔业码头、15m步级码头、230m防波堤堤心石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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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并疏浚港池水域约 3.0万㎡，以及建成建筑面积 400㎡的

渔港管理中心用房等。使渔港的渔船有了避风水域，有了码头

和简易的防护设施，有了渔港管理用房，渔港功能得到恢复。 

但由于捷胜渔港建设起步晚，基础设施底子薄弱，一期工

程投入的资金少，因此，渔港尚不能形成有效避风防护体系，

尤其是抛填的防波堤堤心石无法承受台风大浪的侵袭，并曾受

强台风冲溃；受沿岸输沙的影响，导致渔船进出的口门受泥沙

堆积而堵塞，渔业码头和渔船停泊水域也淤积严重；港内水域

面积及水深严重不足。 

（二）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的实施，将使捷胜渔港避风环境有了质的变化，渔船

不但有了优良的避风条件，港内停泊水域也较开阔，解决了渔

船停泊分散、不利于渔船集中管理等问题。同时为渔民提供停

泊、卸港、补给的方便条件。减少这些渔船的生产成本，在增

加税金、管理费收入同时，带动其它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转

业转产渔民的就业机会。 

（三）社会效益分析 

（1）项目实施后，提高了港口船舶停泊能力．大多数渔船

可以进港避风，减少每年台风季节风暴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船舶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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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减少渔船常年停泊在外港承受的风浪打击和搁浅对渔

船的损伤，相应延长渔船的使用寿命。 

（3）配套港口消防设施，增强港口的消防能力，提高安全

系数。 

 

三、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及使用计划 

（一）投资估算 

1.编制依据及原则 

（1）本工程项目募投报告有关图纸及资料； 

（2）编制规定：交通运输部《水运建设工程概预算编制规

定》（JTS/T116-2019）；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建

设工程计价通则》（2018年）； 

（3）定额标准：交通运输部《沿海港口水工建筑工程定

额》（JTS/T276-1-2019）、交通运输部《沿海港口工程船舶机

械艘（台）班费用定额》（JTS/T276-2-2019）、交通运输部

《沿海港口工程参考定额》（JTS/T276-3-2019）交通运输部

《水运工程混凝土和砂浆材料用量定额》（JTS/T277-2019）、

交通运输部《疏浚工程预算定额》（JTS/T278-1-2019）、交通

运输部《疏浚工程船舶艘班费用定额》（JTS/T278-2-2019）、

交通运输部《水运工程定额材料基价单价》（2019版）；广东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综合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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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市政工程综合定

额》（2018）、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通用安装工

程综合定额》（2018）； 

（4）其它相关规定。 

2.项目总投资 

项目投资估算表（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估算项目名称 总金额 

1 建筑工程费用 17,979.00 

2 工程建筑其他费用 2,797.74 

3 设备费 0.00 

4 预备费 1,024.76 

项目总投资 21,801.50 

（二）筹措方案 

1.市场化融资资金筹措： 

无。 

2.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筹措： 

2021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3,200.00万元，其中：4月

已发行 2021年广东省农林水利专项债券（二期）--2021年广东

省政府专项债券（十期）1,500.00万元，发行年限 20年，实际

利率 3.89%，每半年付息，第 20年年末还本付息；6月已发行

2021年广东省农林水利专项债券（五期）--2021年广东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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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券（三十七期）3,500.00万元，发行年限 20年，实际利

率 3.79%，每半年付息，第 20年年末还本付息；11月通过 2021

年广东省农林水利专项债券（五期）--2021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三十七期）调减 1,800.00万元至汕尾市城区万里碧道建

设项目。 

2022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5,000.00万元，其中：5月

已发行 2022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三期）4,000.00万

元，发行年限 20年，实际利率 3.28%，每半年付息，第 20年年

末还本付息；5月通过 2022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五期）

华侨管理区宜居乡村生态文化旅游项目调增 1,000.00万元至本

项目，发行年限 20年，实际利率 3.32%，每半年付息，第 20年

年末还本付息。 

2023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5,000.00万元，其中：5月

已发行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三期）4,000.00万

元，发行年限 20年，实际利率 3.00%，每半年付息，第 20年年

末还本付息；8月已发行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五十四

期）1,000.00万元，发行年限 20年，实际利率 3.00%，每半年

付息，第 20年年末还本付息。 

2024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2,000.00万元，其中：8月

下旬已发行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十四期）1,000.00

万元，发行年限 20年，实际利率 2.39%，每半年付息，第 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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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还本付息；10月已发行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七十

七期）1,000.00万元，发行年限 20年，实际利率 2.37%，每半

年付息，第 20年年末还本付息。 

2025年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3,200.00万元，其中：1月

拟发行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1,500.00万元（用

于项目资本金 0.00万元）；2025年度待后续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1,700.00万元。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2,600.00万

元。 

3.非融资资金筹措： 

由财政统筹资金 801.50万元，暂未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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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筹措情况（单位：万元） 

 
  非融资资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年度 项目投资 
已到位 

金额 

市场化 

融资资

金 
已到位 

金额 

单位自

有资金 

其中：

已到位

金额 

财政性

资金 

其中：

已到位

金额 

其他 

其中：

已到位

金额 

本次发行

金额 

以前发行

金额 

计划以后

发行金额 

合计 21,801.50 15,200.00 - - - - 801.50 - - - 1,500.00 15,200.00 4,300.00 

2021

年 
3,200.00 3,200.00 - - - - - - - - - 3,200.00 - 

2022

年 
5,000.00 5,000.00 - - - - - - - - - 5,000.00 - 

2023

年 
5,000.00 5,000.00 - - - - - - - - - 5,000.00 - 

2024

年 
2,000.00 2,000.00 - - - - - - - - - 2,000.00 - 

2025

年 
3,200.00          1,500.00  1,700.00 

以后年

度 
3,401.50 - - - - - 801.50 - - - - - 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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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安排 

汕尾市城区捷胜渔港配套建设工程主要建设内容项目占地

面积约 3.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800㎡，主要包括：(1)建设渔

业码头两座，包括护岸和 200米码头岸线；(2)机电排灌闸一

座；(3)建设渔港防浪堤 1.5KM；(4)防浪堤提升加固 800米；

(5)港区至丰胜段路面改造及堤坝建设 850m；(6)疏浚港池面积

约 8.6万㎡；(7)建设进港公路 800米（包括路基轨道）；(8)建

设内港护岸 330米；(9)港口入口平台及渔港标志建设；(10)港

外水域规划建设西防波堤总长 600米和东拦沙防波堤 180米；

(11)给排水管道；(12)供配电及机电设备；(13)通讯、网络、

智能化及其他配套设施。 

项目总投资 21,801.50万元，剩余资金由上级财政资金统

筹解决。于 2020年 5月经汕尾市城区发改局核准，文件编号为

汕市区发改〔2020〕117号。 

该项目经汕尾市城区人民政府同意建设，已完成可研审

批，工程概算编制、初步设计、投招标等前期工作，已于 2022

年 3月开工建设，于 2025年 3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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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债券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1,500.00万元用于汕尾市城区捷胜

现代三级渔港建设工程前期各项费用、征地费用、工程进度款

以及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的支付。其中： 

一季度用款 1,500.00万元。 

项目用款计划（单位：万元） 

发行当年用款计划 

项目总投

资 

以前年

度用款

金额 
一季度

用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二季度

用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三季度

用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四季度

用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以 后 年

度 计 划

用 款 金

额 

21,801.50 
15,200.

00 

1,500

.00 

1,500

.00 

600.0

0 
 600.00  500.00  

3,401.5

0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1.项目收入测算 

本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码头泊位费收入、码头

管理收入和渔港鱼货交易税金收入。 

（1）码头泊位费收入 

本建设项目中包含 2个 5000吨级码头泊位，按年吞吐量 30

万吨计，往后每年按 8%的增长率测算，码头使用及管理费每吨

按 35元计,每 5年涨价 10％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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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码头管理收入 

项目建成后，渔业码头可兼用于来往龟龄岛的休闲渔业旅

游，正常年份接待游客约 5.0万人次,往后每年按 8%的增长率测

算，码头管理费每人按 10元计,每 5年涨价 10％设定； 

（3）渔港鱼货交易税金收入 

营运收入为渔港鱼货交易税金收入，按建成年交易量 3.8万

吨，往后每年按 2%的增长率测算，每吨交易环节税金为 120元

计算，每 5年涨价 5％设定。 

收入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码头泊位费收

入 

码头管理收

入 

渔港鱼货交易税金收

入 
合计 

第一年 875.00 41.67 380.00 1,296.67  

第二年 1,134.00 54.00 465.12 1,653.12  

第三年 1,224.72 58.32 474.42 1,757.46  

第四年 1,322.70 62.99 483.91 1,869.59  

第五年 1,571.36 74.83 518.27 2,164.46  

第六年 1,697.07 80.81 528.63 2,306.52  

第七年 1,832.84 87.28 539.21 2,459.32  

第八年 1,979.47 94.26 549.99 2,623.72  

第九年 2,137.82 101.80 560.99 2,800.62  

第十年 2,539.74 120.94 600.82 3,261.50  

第十一年 2,742.91 130.61 612.84 3,486.37  

第十二年 2,962.35 141.06 625.09 3,728.51  

第十三年 3,199.34 152.35 637.60 3,989.28  

第十四年 3,455.28 164.54 650.35 4,270.17  

第十五年 4,104.87 195.47 696.52 4,9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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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年 4,433.26 211.11 710.45 5,354.83  

第十七年 4,787.93 228.00 724.66 5,740.58  

第十八年 5,170.96 246.24 739.16 6,156.35  

第十九年 5,584.64 265.94 753.94 6,604.51  

第二十年 6,031.41 287.21 769.02 7,087.64  

合计 58,787.67 2,799.41 12,020.99 73,608.07  

2.项目成本及相关税费 

本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人工成本费用、水电

费、维护成本费用。 

（1）人工成本费用 

项目建成运营后，配置管理人员 5人。正常年份工资支出为

30万元，每 3年提薪 10％； 

（2）水电费 

正常年份水电费支出为 18万元，每三年增长 10%。 

（3）维护成本费用 

维修费按照折旧费（按固定资产投资 1％）的 20%计，正常

年每年维修费为 44万元。 

成本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人工成本费用 水电费 维护成本费用 合计 

第一年 25.00 15.00 36.67 76.67 

第二年 30.00 18.00 44.00 92.00 

第三年 33.00 19.80 44.00 96.80 

第四年 33.00 19.80 44.00 96.80 

第五年 33.00 19.80 44.00 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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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年 36.30 21.78 44.00 102.08 

第七年 36.30 21.78 44.00 102.08 

第八年 36.30 21.78 44.00 102.08 

第九年 39.93 23.96 44.00 107.89 

第十年 39.93 23.96 44.00 107.89 

第十一年 39.93 23.96 44.00 107.89 

第十二年 43.92 26.35 44.00 114.28 

第十三年 43.92 26.35 44.00 114.28 

第十四年 43.92 26.35 44.00 114.28 

第十五年 48.32 28.99 44.00 121.30 

第十六年 48.32 28.99 44.00 121.30 

第十七年 48.32 28.99 44.00 121.30 

第十八年 53.15 31.89 44.00 129.03 

第十九年 53.15 31.89 44.00 129.03 

第二十年 53.15 31.89 44.00 129.03 

合计 818.85 491.31 872.67 2,182.82 

3.项目损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算，汕尾市城区捷胜现代三级渔港建设工程在

债券存续期内的项目营运收益为 71,425.25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按项目营运收益

的 100% 

按项目营运收益

的 90% 

按项目营运收益

的 80% 

汕尾市城区捷胜现代三

级渔港建设工程 

71,425.25  64,282.73  57,140.20  

合计 
71,425.25  64,282.73  57,140.20  

（二）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1.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15

根据融资项目覆盖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运营收入与成本费用

测算数据以及项目债券融资成本，融资项目运营期内的现金流

量情况如下表所示，表明融资项目的收入与支出能够实现总体

平衡。 

融资项目运营期内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现金流入 项目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量 累计现金流量 备注 

第一年 1,296.67 311.57 985.10 985.10  

第二年 1,653.12 326.90 1,326.22 2,311.32  

第三年 1,757.46 331.70 1,425.76 3,737.08  

第四年 1,869.59 331.70 1,537.89 5,274.98  

第五年 2,164.46 331.70 1,832.76 7,107.74  

第六年 2,306.52 336.98 1,969.54 9,077.28  

第七年 2,459.32 336.98 2,122.34 11,199.62  

第八年 2,623.72 336.98 2,286.74 13,486.36  

第九年 2,800.62 342.79 2,457.83 15,944.19  

第十年 3,261.50 342.79 2,918.71 18,862.90  

第十一年 3,486.37 342.79 3,143.58 22,006.47  

第十二年 3,728.51 349.18 3,379.33 25,385.80  

第十三年 3,989.28 349.18 3,640.10 29,025.91  

第十四年 4,270.17 349.18 3,920.99 32,946.90  

第十五年 4,996.87 356.20 4,640.66 37,587.56  

第十六年 5,354.83 356.20 4,998.62 42,586.18  

第十七年 5,740.58 356.20 5,384.38 47,97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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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年 6,156.35 363.93 5,792.42 53,762.98  

第十九年 6,604.51 363.93 6,240.58 60,003.55  

第二十年 7,087.64 31,059.53 -23,971.90 36,031.65  

合计 73,608.07 37,576.42 36,031.65 36,031.65  

2.预期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偿还融资本息情况 

本融资项目收益为项目自身营运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营

运前需支付的融资利息由项目建设资金支付，预期自融资开始

日至第二十年内，项目产生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用于

偿还融资本息的情况如下：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年度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已融资 15,200.00  9,695.60  24,895.60    

第一年  234.90  234.90  1,220.00   

第二年  234.90  234.90  1,561.12   

第三年  234.90  234.90  1,660.66   

第四年  234.90  234.90  1,772.79   

第五年  234.90  234.90  2,067.66   

第六年  234.90  234.90  2,204.44   

第七年  234.90  234.90  2,357.24   

第八年  234.90  234.90  2,521.64   

第九年  234.90  234.90  2,692.73   

第十年  234.90  234.90  3,153.61   

第十一年  234.90  234.90  3,378.48   

第十二年  234.90  234.90  3,614.23   

第十三年  234.90  234.90  3,8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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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年  234.90  234.90  4,155.89   

第十五年  234.90  234.90  4,875.56   

第十六年  234.90  234.90  5,233.52   

第十七年  234.90  234.90  5,619.28   

第十八年  234.90  234.90  6,027.32   

第十九年  234.90  234.90  6,475.48   

第二十年 5,800.00  234.90  6,034.90  6,958.60   

合计 21,000.00  14,393.60  35,393.60  71,425.25   

本息覆盖倍数 2.02 

（三）总体评价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及现金流进行预

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预期项目收

益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最为重要。本着保守性原则，下面对预

期项目收益情况向下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 90%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年度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已融资 15,200.00 9,695.60 24,895.60   

第一年  234.90 234.90 1,098.00  

第二年  234.90 234.90 1,405.01  

第三年  234.90 234.90 1,494.60  

第四年  234.90 234.90 1,595.51  

第五年  234.90 234.90 1,860.89  

第六年  234.90 234.90 1,984.00  

第七年  234.90 234.90 2,121.52  

第八年  234.90 234.90 2,269.47  

第九年  234.90 234.90 2,4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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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年  234.90 234.90 2,838.25  

第十一年  234.90 234.90 3,040.63  

第十二年  234.90 234.90 3,252.81  

第十三年  234.90 234.90 3,487.50  

第十四年  234.90 234.90 3,740.30  

第十五年  234.90 234.90 4,388.01  

第十六年  234.90 234.90 4,710.17  

第十七年  234.90 234.90 5,057.35  

第十八年  234.90 234.90 5,424.59  

第十九年  234.90 234.90 5,827.93  

第二十年 5,800.00 234.90 6,034.90 6,262.74  

合计 21,000.00 14,393.60 35,393.60 64,282.73  

本息覆盖倍数 1.82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 80%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年度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已融资 15,200.00 9,695.60 24,895.60   

第一年  234.90 234.90 976.00  

第二年  234.90 234.90 1,248.90  

第三年  234.90 234.90 1,328.53  

第四年  234.90 234.90 1,418.24  

第五年  234.90 234.90 1,654.13  

第六年  234.90 234.90 1,763.55  

第七年  234.90 234.90 1,885.80  

第八年  234.90 234.90 2,017.31  

第九年  234.90 234.90 2,154.18  

第十年  234.90 234.90 2,522.89  

第十一年  234.90 234.90 2,702.78  

第十二年  234.90 234.90 2,891.38  

第十三年  234.90 234.90 3,100.00  



19

第十四年  234.90 234.90 3,324.71  

第十五年  234.90 234.90 3,900.45  

第十六年  234.90 234.90 4,186.82  

第十七年  234.90 234.90 4,495.42  

第十八年  234.90 234.90 4,821.85  

第十九年  234.90 234.90 5,180.38  

第二十年 5,800.00 234.90 6,034.90 5,566.88  

合计 21,000.00 14,393.60 35,393.60 57,140.20  

本息覆盖倍数 1.61 

综上所述，预计汕尾市城区捷胜现代三级渔港建设工程预

期项目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均大于或等于 1.61，该项目融

资平衡情况已经通过深圳市方智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

核并出具深方智专评价字[2025]第 038号评价报告，项目收益

可以覆盖融资成本，不能偿还的风险较低。 

 

 

五、专项债券管理 

（一）债券资金概况 

汕尾市城区捷胜现代三级渔港建设工程，2021年度已安排

专项债券资金 3,200.00万元，其中：4月已发行 2021年广东省

农林水利专项债券（二期）--2021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十

期）1,500.00万元，发行年限 20年，实际利率 3.89%，每半年

付息，第 20年年末还本付息；6月已发行 2021年广东省农林水

利专项债券（五期）--2021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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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3,500.00万元，发行年限 20年，实际利率 3.79%，每半年

付息，第 20年年末还本付息；11月通过 2021年广东省农林水

利专项债券（五期）--2021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七

期）调减 1,800.00万元至汕尾市城区万里碧道建设项目。 

2022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5,000.00万元，其中：5月

已发行 2022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三期）4,000.00万

元，发行年限 20年，实际利率 3.28%，每半年付息，第 20年年

末还本付息；5月通过 2022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五期）

华侨管理区宜居乡村生态文化旅游项目调增 1,000.00万元至本

项目，发行年限 20年，实际利率 3.32%，每半年付息，第 20年

年末还本付息。 

2023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5,000.00万元，其中：5月

已发行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三期）4,000.00万

元，发行年限 20年，实际利率 3.00%，每半年付息，第 20年年

末还本付息；8月已发行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五十四

期）1,000.00万元，发行年限 20年，实际利率 3.00%，每半年

付息，第 20年年末还本付息。 

2024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2,000.00万元，其中：8月

下旬已发行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十四期）1,000.00

万元，发行年限 20年，实际利率 2.39%，每半年付息，第 20年

年末还本付息；10月已发行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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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期）1,000.00万元，发行年限 20年，实际利率 2.37%，每半

年付息，第 20年年末还本付息。 

2025年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3,200.00万元，其中：1月

拟发行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1,500.00万元（用

于项目资本金 0.00万元）；2025年度待后续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1,700.00万元。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2,600.00万

元。假设融资利率 4.05%，每半年支付利息，期限为二十年，第

二十年末偿还本金。按照预算法要求，项目所在地按预算管理

级次将此次专项债券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融资项目还本付息计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

计 

已融资 1,500.00 1,500.00  3.89% 1,167.00 2,667.00 

已融资 1,700.00 1,700.00  3.79% 1,288.60 2,988.60 

已融资 1,000.00 1,000.00  3.32% 664.00 1,664.00 

已融资 4,000.00 4,000.00  3.28% 2,624.00 6,624.00 

已融资 4,000.00 4,000.00  3.00% 2,400.00 6,400.00 

已融资 1,000.00 1,000.00  3.00% 600.00 1,600.00 

已融资 1,000.00 1,000.00  2.39% 478.00 1,478.00 

已融资 1,000.00 1,000.00  2.37% 474.00 1,474.00 

第一年 5,800.00  5,800.00 4.05% 234.90 234.90 

第二年 5,800.00  5,800.00 4.05% 234.90 234.90 

第三年 5,800.00  5,800.00 4.05% 234.90 234.90 

第四年 5,800.00  5,800.00 4.05% 234.90 234.90 

第五年 5,800.00  5,800.00 4.05% 234.90 234.90 

第六年 5,800.00  5,800.00 4.05% 234.90 23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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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年 5,800.00  5,800.00 4.05% 234.90 234.90 

第八年 5,800.00  5,800.00 4.05% 234.90 234.90 

第九年 5,800.00  5,800.00 4.05% 234.90 234.90 

第十年 5,800.00  5,800.00 4.05% 234.90 234.90 

第十一年 5,800.00  5,800.00 4.05% 234.90 234.90 

第十二年 5,800.00  5,800.00 4.05% 234.90 234.90 

第十三年 5,800.00  5,800.00 4.05% 234.90 234.90 

第十四年 5,800.00  5,800.00 4.05% 234.90 234.90 

第十五年 5,800.00  5,800.00 4.05% 234.90 234.90 

第十六年 5,800.00  5,800.00 4.05% 234.90 234.90 

第十七年 5,800.00  5,800.00 4.05% 234.90 234.90 

第十八年 5,800.00  5,800.00 4.05% 234.90 234.90 

第十九年 5,800.00  5,800.00 4.05% 234.90 234.90 

第二十年 5,800.00 5,800.00  4.05% 234.90 6,034.90 

合计  21,000.00   14,393.60 35,393.60 

（二）债券资金管理 

本项目严格执行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将建立明

确主管部门及职责，其中组合使用专项债券和市场化融资的，

应实行分账管理。执行严格的流入管理和流出管理制度，并按

照中发[2018]34号文的要求进行绩效评价，加强资金的使用与

管理。 

1.资金流入管理：项目资金流入主要包括资本金、债券资

金和项目收入流入。本项目资本金来源于项目建设单位自有资

金及财政资金。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由市级财政统一管理，专

账核算，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或者在商业银行开立独立于日

常经营账户的债券资金管理专用账户(以下简称债券资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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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用于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及划转。本项目收入

专款专用，用于本项目债券本息的偿付。 

2.资金流出管理：本项目资金流出主要包括项目建设投资

支出、债券本息偿付和项目运营成本。关于建设投资等支出，

负责实施的施工单位按照进度提出申请，施工单位需如实填写

专项债券资金支付审批表、已完工程量、综合单价、变更、索

赔凭证、工程进度等要件，并报送监理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及

审计单位，经监理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及审计单位审核后，按

债券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拨付资金。关于债券本息偿付，项

目收入实现后，由项目单位准备需要到期支付的债券本息，并

将项目收益转至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向省财政厅缴纳本期应

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项目运营成本严格按计划支出，预算

外支出要上报审批。 

3.资金预算绩效评价：财政部门将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的要求，将专项债券资金的使用纳入到项目主管单位的绩效评

价范围之内，绩效评价结果将决定债券资金的拨付额度及拨付

进程及同类项目专项债的再次申报批复。 

（三）职责分工 

汕尾市城区财政局负责按照专项债务管理规定，组织做好

信息披露等工作。负责组织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工作。负责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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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财政部门应组织建立相应的资产登记

和统计报告制度，会同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加强专项债券项目

对应资产管理。 

汕尾市城区捷胜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制定专项债券项目融

资平衡方案，督促指导项目单位做好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

作和信息披露有关工作。负责对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和还本付

息进行监督，指导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规范专项债券资金

使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合理评估发行项目专项债

券对应项目风险并组织风险应对工作。负责编制项目专项债券

还本付息年度预算，组织督促项目单位及时缴交还本付息资

金，确保债券还本付息不出任何风险。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单

位应当认真履行项目建设、运营、维护责任，保障项目如期实

施，确保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及时组织项目单位将项目形成

的资产进行资产登记管理。 

汕尾市城区捷胜镇人民政府负责按照债券发行组织等统一

安排，研究制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及时提供项目专

项债券发行和信息披露有关项目信息。负责项目建设、运营管

理，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负

责分析预测发行项目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并提出应对措施。

负责落实债券还本付息资金来源，按时足额缴交项目对应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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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专项收入。及时将项目形成的资产按照约

定的产权归属进行资产登记管理。 

六、项目风险控制 

（一）潜在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可能存在潜在的工程实施风险、组织及管理风险、财

务及融资风险、收益实现规模与预期存在差异的风险、收益专

项用于偿债的操作风险、利率波动风险。本期专项债券发行的

主要法律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如下：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带来的风险 

风险因素： 

1）突发事件影响，如恶劣天气、地震、临时停水、停电、

交通中断等； 

2）提供的场地条件不及时或不能正常满足工程需要； 

3）外界配合条件有问题，如交通运输受阻，水、电供应条

件不具备等； 

4）监理到位工作不到位，影响工期； 

5）施工出现质量问题，延误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基础工程尽量避开雨季施工，否则应采取有效防护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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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工棚搭建满足防震要求； 

3）做好防止交通中断、停电、停水应急预案； 

4）强化前期地质勘查工作，防止因地质勘测不到位造成的

停工； 

5）项目建设前周密设计供排水、供配电方案，防止水电供

应造成停工； 

6）搞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防范方案，密切与相关单位沟

通，减少单位临时工程施工干扰，市民闹事，节假日交通管

制，市容整顿的限制等造成的工期延误； 

7）与监理单位签订严格、职责明确的监理合同，加强对监

理单位的监管，明确监理单位的责任； 

8）强化质量管理，严格按照规范和条例招投标、施工、监

理和质量检查，杜绝质量问题影响施工进度。 

（2）施工方风险 

风险因素： 

1）施工计划不周详； 

2）施工技术力量达不到要求； 

3）施工组织能力差； 

4）对施工图纸的领会能力差； 

5）施工应急预案差； 

6）施工单位提交的材料、样品不及时，导致工期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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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施工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 

8）施工人员不就位或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不足。 

风险控制措施： 

1）通过招投标选择社会信誉好，技术力量强、管理能力高

的施工队伍； 

2）进行事前控制：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审

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方案；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总平面

图；制定材料、设备的采、供计划；按期完成现场障碍物的拆

除，及时向施工单位提供现场；落实施工临时供水、供电，接

通施工道路、电话线路，及时为施工单位创造必要的施工条

件。 

3）进行工程进度的检查：审批施工计划及施工修改计划；

审核施工单位每旬、每月提交的工程进度报告；按合同要求，

及时进行工程计量验收和质量验收；做好有关进度、计量方面

的签证；进行工程进度的动态管理；为工程进度款的支付签署

进度、计量方面认证意见；组织现场协调会。 

4）进行事后控制：要求施工单位制定保证总工期不突破的

对策措施，主要有技术措施、组织措施、经济措施、合同措

施；要求施工方制定月、季工期进度拖延后的补救措施；调整

相应的施工计划、材料设备、资金供应计划等，在新的条件上

组织新的协调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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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金落实情况 

风险因素： 

1）资金不到位，工程款不能按时拨付影响施工，导致耽误

工期； 

2）资金不到位，影响材料供应商不能及时供货，导致耽误

工期； 

3）资金不到位，导致监理、质检等与施工相关的部门无法

工作，导致耽误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资金不足额就位，不得动工建设； 

2）严格财经制度，防止建设资金被贪污、挪用。 

（4）工程事故 

风险因素： 

1）人身安全对施工工期的影响； 

2）设备损毁对施工工期的影响； 

3）火灾、电击对设备、设施破坏对工期的影响； 

4）事故处理不当，引起群体事件，影响建设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编制和执行施工安全工作守则，建立安全报告制度，设

立专职安全监理和安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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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增强施工人员的安全防范

意识，提高安全防范自救能力； 

3）配发和使用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安全标志等安全

设备； 

4）施工场所按规定进行围挡封闭，架设安全网。洞口及临

边进行防护； 

5）对结构复杂、危险性大、特性较多的特殊工程（如起重

吊装作业、脚手架工程、模板工程、基坑支护等）要采取专项

安全措施； 

6）考虑不同季节对施工的不安全因素，在雨季施工应做好

防电、防雷、防坍塌和防强风的工作。冬季施工应做好防风、

防火、防滑等工作。 

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市场风险 

风险因素：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财务成本产生影

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风险应对措施： 

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可动态调整债券发行期限和还

款方式及时间，做好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准备，加快资金周

转，适当增大流动比率，充分盘活资金，用资金使用效率收益

对冲利率波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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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务风险 

风险因素： 

1）资金周转风险：本项目基础设施投入资金较大，建设资

金部分采取申请债券融资解决，如在实施过程中遭遇意外的困

难而使项目建设延期的局面，或遇市场发生重大变化，项目可

能出现资金周转困难； 

2）投资估算风险：本项目总投资的不准确的调整都会导致

项目财务风险，本项目的投资估算结果是建立在目前的政策、

法规、市场因素的基础上编制的，由于本项目建设周期较短，

未来国家及地方政策、法规、市场等因素的变化的不确定性较

小。 

风险应对措施： 

1）充分考虑项目建设的特点，对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周

密的安排，保证按期完工，充分落实建设所需资金。 

2）加强促进现金回流。项目实施方和项目主管单位应实时

监管项目的变现情况，确保债券发行资金的按时回笼，以增强

项目的抗风险能力。 

3）委托中介机构对实施过程中，定期对估算投资进行审核

验证，如发现对估算投资产生影响的情况，应及时采取措施进

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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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还款保障措施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

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

方政府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16〕155号）规定，及时按照约定逐级向省财政缴纳本级应

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

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

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

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

适当方式扣回。 

七、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按照《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规定，分

类发行专项债券的地方政府应当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及其项目信

息。财政部门应当在门户网站等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

概况、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专项债券规模和期限、

发行计划安排、还本付息等信息。行业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应

当及时披露项目进度、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 

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财库(2018)72号），省级财政部门应当及时在本单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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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等网站披露地方债券发行相关信息，

不再向财政部备案需公开的信息披露文件。省级财政部门对信

息披露文件的合规性、完整性负责，要严格落实专项债券对应

项目主管部门和市县区责任，督促其科学制定项目融资与收益

自求平衡方案。信息披露情况作为财政部评价各地地方债券发

行工作的重要参考。 

根据《关于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

的通知》（财办库〔2019〕364号），为加强地方政府债券信息

披露管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决定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

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2020年 4月 1日起，各地发行地方政府

新增专项债券时，须增加披露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

披露模板。按此规定，该项目专项债券全套信息披露文件通过

中国债券信息网-中央结算公司官方网站

（http://www.chinabond.com.cn/）详细披露，披露时间及文

件内容根据省统一安排及要求。


